
擬禁11種戶外廣告 業界籲設過渡期
穗4月起禁設屋頂廣告牌

深圳唯冠指控蘋果涉欺詐

粵韶關區委書記自縊亡

雲南大旱 32.4萬畝農作物絕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豐齊 北京報道）

深圳唯冠（下簡稱唯冠）與蘋果公司商標
權之爭趨白熱化，蟻象之爭沒完沒了。昨
午，唯冠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唯冠創
始人、董事長楊榮山指出，蘋果當初註冊
IP公司用3.5萬英鎊買走iPad商標是欺詐，
深圳唯冠也並不承認曾「授權」與蘋果簽
約。

設局騙取iPad商標權
楊榮山說，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

響唯冠經營受困。蘋果公司「精心設計」，
在英國成立一家公司APADL並與唯冠聯
繫，說其公司簡稱與iPad商標很相似，要求

購買。2009年12月，一個自稱麥世宏的律
師與蘋果簽署相關協議，將10個商標的全
部權益，以3.5萬英鎊的價格轉讓給了英國
公司。轉讓協議簽約附件中有一些商標權
證，其中包含中國iPad商標。
唯冠債務重組顧問、唯冠維權訴訟總協

調人、和君創業總裁李肅指出，蘋果已不
是簡單侵權，而涉嫌詐騙。他強調唯冠對
iPad商標的擁有權，蘋果早就清楚。
楊榮山說，外界盛傳唯冠經營困難而靠

蘋果來翻身是一個誤解，公司要保證的是
股東的權益，目前還未公開要求具體賠償
數字。蘋果昨天對本報記者表示不予評
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藺廣凱、敖敏輝 廣

州報道）廣東韶關市委宣傳部門通報，17日凌
晨，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蘇力(見圖)被發現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經公
安機關初步調查，已排除他殺可能。據官方通
報，蘇力主要受工作上的困擾，壓力過大，出
現悲觀厭世情緒，並且沒有很好化解而最終選
擇自殺。

警方排除他殺
據通報，韶關市警方17日凌晨接報蘇力的死

訊後，立即趕赴現場處理。經現場勘察發現，
蘇力是用睡袍的帶子在其住宅陽台自縊，身體
未發現外力暴力侵害傷，住宅沒有發現異常，
留有遺書，判斷蘇力為自殺。
有關善後工作正有序展開。據組織部門資

料，蘇力1966年11月出生，2008年7月任韶關
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任職以

來，他勤勉敬業、作風深入，在幹部群眾中口
碑良好。
無獨有偶，蘇力的前任、原武江區委書記鄔

學新也是自殺身亡，2010年10月16日，鄔學新
從政府辦公樓七樓墜亡。有關部門通報，鄔學
新與其好友發生經濟糾紛難於解決，遭其實名
舉報，此事對鄔學新打擊很大，從而走上了輕
生之路。

茂名再有3官員落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東

茂名政壇官員落馬的連鎖反應仍在繼續，記者
獲悉，繼原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周鎮宏被
中紀委帶走後，茂名又有3位官員正在接受廣

東省紀委調查，分別是原茂名市副市長李觀
來，原茂名市政府副秘書長何俊海，以及現任
茂南區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周華林。知情人
士稱，此三人均為周鎮宏「重臣」。

「故宮大盜」翻供 否認預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去年轟動一時的故宮失竊案17日在京開
審，此前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的被告石柏
魁當庭翻供，否認預謀盜竊。檢察官則指
出，石柏魁曾多次供述往故宮前已有盜竊
想法；檢方認為，石柏魁以非法佔有為目
的，在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內盜竊，並
有多次其他盜竊行為，情節特別嚴重，社
會危害性極大，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
實、充分，應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建議法院在有期徒刑13年至15年之間對石
柏魁進行量刑。本案未當庭宣判。
據正義網報道，庭審伊始，檢察官當庭

訊問石柏魁：「你什麼時候產生盜竊的想
法？」石柏魁回答：「當時下雨，我也沒
走了，就⋯⋯」檢察官接 問：「你今天
的供述與之前的不一致，能做出合理的解

釋嗎？」「以前，以前也沒什麼想做的。」
起訴書指控，2011年5月8日，石柏魁來

到故宮博物院內，後潛入齋宮，竊得香港
兩依藏博物館在此展出的9件展品。開庭
時，公訴人出示新的證據顯示9件展品購入
價16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沙飛 廣州報道）據廣東
省地震台網測定，北京
時間17日19時26分，在
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再
次發生3.5級地震，專家
稱這是16日凌晨4.8級地
震的餘震，截至目前沒
有收到人員受傷與破壞
報告。
此次餘震發生地點同

在河源市東源縣內，震
源深度9公里。廣州也能
感到震感，河源市抗震
救災指揮部仍處於24小
時戒備狀態。
專家表示，河源數日

內可能將有3至4級餘
震，但未來一段時間發
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很
小。

西藏阿里發生5.2級地震
另據新華社18日電 據中國地震

台網中心網站消息，西藏自治區
阿里地區革吉縣於北京時間17日
23時44分發生芮氏5.2級地震，震
中位於北緯32.4、東經82.8，震源
深度20公里。

據中新社17日電 入春以來，雲南「三年
連旱」的局面還在持續並不斷加劇。據雲
南省民政廳、農業廳報告，持續乾旱已造
成曲靖、楚雄、文山等13州市91個縣(市、
區)631.83萬人受災，因旱受災農作物達到
559.9萬畝，成災203.7萬畝，絕收32.4萬
畝，造成種植業直接經濟損失超過6億元人
民幣。

國家啟動四級救災響應
旱災造成飲水困難人口242.76萬人，其中

生活困難需政府救助人口231.38萬人，飲水
困難大牲畜155.45萬頭。國家減災委、民政
部17日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
工作組趕赴重旱區，查看受旱情況，指導
開展救災工作。
16日，國家減災委辦公室組織召開旱情

會商會。會議認為，近三年來，雲南降水
總體偏少，特別是2011年12月以來雲南省
大部分地區降水量為20－50毫米，中北部
不足20毫米，較常年同期偏少5－8成，而
此次旱情過程較2011年同期偏重，較2009
－2010年旱災範圍小。預計未來一段時
間，雲南大部分地區仍持續晴朗，無有效
降水，3－4月，雲南省旱情可能進一步發
展，人畜飲水困難和農業生產影響有可能
進一步加重。

河北460萬畝作物受旱
另外， 受降雨時空分布不均、地下水位

持續下降、抗旱工程老化失修等因素影
響，河北旱情形勢嚴峻。該省防汛抗旱指
揮部辦公室17日通報稱，目前該省作物受
旱面積已達460萬畝，白地缺墑1200萬畝，

有15萬人、6萬頭大牲畜臨時性飲水困
難。
河北水利部門通過建設臨時供水管道、

設立集中臨時供水點等方式解決當地飲水
問題。同時，加強抗旱應急水源工程建設
並提早開展抗旱服務等措施，指導公眾做
好抗禦嚴重春旱準備。

■雲南「三年連旱」加劇，旱情嚴重的曲靖市小村內，小孩在乾涸的池塘上奔走。新華社

■廣州將於4月起禁止

屋頂廣告牌。圖為去

年4月順德容桂105國

道旁，一個違章屋頂

廣告牌被強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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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失竊案17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

法院開庭審理。圖為犯罪嫌疑人石柏魁在

法庭上。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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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在澳大利亞悉尼，幾名南航招聘的澳大利亞籍空姐在悉尼機場辦理登記手續

後合影。當天，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招聘的首批13名澳大利亞籍空姐離開悉尼前往廣

州，並將在廣州接受空乘培訓。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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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規範》，廣州全市的戶外廣告將進行總量和空間分佈的控制，總體上分為禁止設置區
（路段）、控制設置區（路段）和鼓勵設置區（路段）進行控制。廣州市規劃局表示，將於近

期公佈三種區域的具體劃分情況。

騎樓立柱全封殺
廣州擬規定11種情形不得設置戶外廣告招牌（見表）。《規範》規定，所有建

築物屋頂、裙樓屋頂均不准設置戶外廣告和招牌。此外，道路隔離欄（人行
道隔離欄、車行道分離欄、交通護欄），交通標誌10米範圍內，公交站牌、
路名牌、消火栓、郵筒、出租車停靠點招牌等設施5米範圍內均嚴禁。
《規範》還對底層以上有出挑結構的建築（包括騎樓）的廣告設置有

詳細規定，包括廣告位置、高度等。此外，騎樓立柱面及立柱間不
得設置任何形式的戶外廣告，只能設在廊道內側和出挑的牆
面上。

不得影響行車視距
《規範》指，在交通頻繁的道路交叉口，不宜設置戶

外廣告，經批准設置的，不得影響行車視距；在交通管
制信號裝置周圍10米以內及其背景空間內，禁止設置戶
外電子顯示屏廣告，經批准設置的其他戶外廣告，不得
採用閃爍方式及輻射紅、黃、綠三色的光源照明；禁止
朝道路來車方向設置戶外電子顯示屏廣告；高、快速路
兩側50米範圍內、路口100米範圍內，不得設置戶外電子
顯示屏廣告。

業界自開發新形式
有戶外廣告公司透露，早在2010年8月開始實施的《廣

州市戶外廣告和招牌設置管理辦法》已規定，建築屋頂
全面禁設廣告牌，並在亞運會開幕前進行了一次清理，
建築屋頂廣告目前已停止審批。現在，建築屋頂廣告基
本已換成了牆體廣告，新規基本對這塊業務沒有影響。
而其他涉及的情況，業界也將根據新規對業務進行調
整，開發新的廣告形式。不過對於已簽約的業務，則呼
籲相關規範實施有一個過渡期。
有小商戶則認為，廣州作為國際大都市，規範廣告牌

是有必要的，但也會給自己生意帶來一些不便。譬如在
自己的店門口設廣告牌，未知會否不被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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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

道）廣州市將於4月起禁止建築屋頂設

置戶外廣告招牌，市規劃局網站日前已

公布《廣州市戶外廣告和招牌設置規

範》，徵求市民意見。當局表示，廣州

城市天際線由內外輪廓組成，建築樓頂

設置廣告牌會對其造成破壞，同時對建

築本身的使用造成不良影響。此前，相

關部門已考察北京、上海、深圳等其他

城市的相關做法。

禁止戶外廣告11種情形
1.    在國家機關、學校、名勝風景點、文物保

護單位、紀念性建築、有代表性近代建築

和廣州市人民政府確定的標誌性建築的建

築控制地帶內的（招牌除外）；

2.    利用城市橋樑和立交橋的；

3.    利用建築物屋頂的；

4.    利用臨街建築物玻璃的；

5.    危及建築物安全或者利用危房、違章建築

的；

6.    利用交通安全設施、交通標誌的；

7.    影響市政公共設施、交通安全設施、交通

標誌使用的；

8.    延伸擴展至道路上方或者跨越道路的；

9.    妨礙無障礙設施使用的；

10.  利用行道樹或者侵佔、損毀綠地的；

11.  妨礙居民正常生活，損害城市容貌或者建

築物形象的。


